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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言观社

明确农村宅基地继承权明确农村宅基地继承权
助推新型城镇化提速助推新型城镇化提速

■张全林

农村“三块地”问题向来备受关

注。近日，自然资源部经与住房城乡

建设部、民政部、国家保密局、最高人

民法院、农业农村部、国家税务总局共

同商议研究，对“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

会议第3226号建议”提到的“关于农村

宅基地使用权登记问题”进行了明确:

农民的宅基地使用权可以依法由城镇

户籍的子女继承并办理不动产登记。

此次关于宅基地继承问题的明

确，意义重大,不仅是对农民合法权益

的保护，为农民进城落户留出退路，也

有利于释放农村土地的价值，鼓励更

多人将户口迁往城镇，加快新型城镇

化进程。

笔者了解到，部分农村居民由于

升学、工作或经商做生意等多种原因，离

开了居住的村庄。有的在城市买了房，

有的随子女到城市长期生活，基本离开

了土地。但如果说这部分人口已经完全

城镇化了，却也不尽然，因为他们担心生

活一旦有变还是要回到农村。农村宅基

地是他们的退路，不愿意迁户口，也无法

保证完全享受到城市的全部公共服务。

而如果明确了农村宅基地继承权，农村

居民就不必因为担心宅基地问题而不

敢或者不愿在城镇落户。

新型城镇化的核心是人。明确宅

基地使用权可以继承，就意味着它的永

久性和稳定性，实质上稳的是人心，坚

定了城镇化信心。如果说乡村振兴需

要城乡融合发展助力，那么明确城镇户

籍的子女可以继承农村宅基地使用权，

无疑畅通了城市资源向农村流动的通

道。有宅基地使用权这条线牵着，城乡

资源流动就有了纽带、多了渠道。

可以说，这一政策既能解决问题，

又没有突破制度底线。答复中明确指

出，农村“宅基地不能单独继承”。农村

宅基地权属是集体的，房子是自己的，

按照“房地一起”和“地随人走”的基本

原则，农村宅基地不能被单独继承，继

承人继承取得的是房屋所有权和宅基

地使用权。对于没有房屋的宅基地，是

不能继承的。如果继承的房屋灭失，所

有权自然灭失，村集体就有权将宅基地

收回。这不仅有效避免了资源浪费，也

体现了宅基地分配使用的公平。

农村宅基地继承和土地流转密切

相关。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有十分

密切的内在联系，是相互促进、相互依

赖的关系，都与土地这一基本要素分

不开。盘活农村土地，只能靠适度规

模流转。没有规模性的土地流转，乡

村振兴和新型城镇化的提升扩面挑战

巨大；缺乏土地的规模性使用经营，农

村产业兴旺、农民生活富裕缺乏内生

动力；农民收入不能大幅提高，又会反

过来制约新型城镇化进程。农村宅基

地继承权的确立，既推动了新型城镇

化，又为农村土地流转创造了条件。

落对一子活全局。一块小小宅基

地，在加快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可以四

两拨千斤，在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

深度协调上，能量并不小。不过，在落

实宅基地继承权的过程中，还需要注

意多策并举，激励在自愿的前提下退

出宅基地，以有利于最大限度地推动

人员双向流动和资源利用为方向，让

新型城镇化的步子迈得更好更快。

夜幕之下，城市灯火流

光溢彩，来来往往的人群卸

去白日里的疲惫，或在江苏

南京秦淮河边听评弹，或在

四川成都宽窄巷里尝美食，

亦或在天津茶馆里听相声

……以夜间游览购物、文化

娱乐、休闲餐饮等为主的多

层次、多样化消费方式，正

让城市的夜晚生机勃勃。

近年来，多地政府相继

出台一系列政策，打造夜经济

新业态点亮城市夜晚，发掘

释放城市消费空间。而在构

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国内国

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

格局下，夜经济在激发消费潜

力、打造新的经济增长点方

面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

色。夜经济已经成为活力城

市的新标志、城市竞争的新

赛道。

最初，各地的夜经济以

餐饮、购物等单一业态为

主，通过延长营业时间实现

流量增加。当人们收入水

平不断提升，消费需求不断

升级，夜经济单一业态开始

向多元化发展，不少城市着

力打造游船、灯光秀等项

目，陕西西安“大唐不夜城”、

重庆两江夜游、云南西双版

纳“澜沧江湄公河之夜”等夜

间体验项目火爆。这些城市

的创新举措取得成功的同

时，也成为其他城市效仿的

对象，但缺少基于本地特色

的夜经济发展模式，容易让

一些城市陷入盲目跟风、模

式雷同的误区，造成了夜游

产品形态缺乏个性和情怀，

无法形成持续吸引力。

从近年来各地关于夜经

济相关政策来看，无论是政

策力度还是具体举措都非

常给力，供给侧的创新会在

一定程度上刺激新消费，但

若要持续激发内在消费潜

力，还要在需求端下功夫。

夜经济的本质是促进夜消

费，夜消费的核心在于人，只

有充分了解市民和游客的需

求，创新培育业态，才能真正

拉动消费。那么，市民和游

客喜欢什么样的新业态，城

市要发展怎样的夜经济？

能否提供适应新需求的

好产品是夜经济发展的关

键。夜间消费相比日间消

费具有更明显的随机性、体

验性和冲动性，发展夜经济

需要更加关注消费者多样

化、个性化精神文化需求。

虽然一些城市在着力打造

夜经济文化品牌，看似是文

旅业态的丰富，但大多依然

是建立在餐饮消费上，如特

色步行街网红小吃占六七

成以上。反观江苏苏州，

“江南小剧场”、园林版“浮

生六记”、实景版“游园惊

梦”等文艺精品提供了沉浸

式江南文化体验，姑苏二十

四集、本色东西桥市集等一

批“夜集”融合了传统与潮

流的苏州特色，深化了文旅

融合、促进了消费回补。文

化赋能、多层次体现城市特

色的的消费新业态成为点

亮夜经济的引擎。

可以发现，夜间经济比

较活跃的城市主要有两类，

一类是文旅热门城市或热

门旅游景区周边城市，另一

类是常住人口多、消费能力

强的城市。面向外来游客

和本地居民的夜经济在发

展思路、空间布局、业态定

位、规划管理等方面存在一

定差异，因此，各城市要着

眼于受众的现实需求，根据

不同区域的环境和条件深

入分析，做好功能定位。而

那些当前不具备消费者大

量积聚条件的城市，发展夜

间经济需要慎重决策，避免

过度投入得不偿失。

长期以来，我国许多城

市就有以美食、购物、游园、

赏灯为主的夜生活。如今，

随着服务场景的不断拓展，

夜晚变得更加多姿多彩，夜

生活的消费主力正在向年

轻化、个性化迭代，市场消

费需求在变化，夜经济发展

模式也需要迭代。主动对

接新业态和新场景，创新夜

间消费内容和产品，满足不

同需求的消费者在各类场

景的诉求，才能让城市在夜

经济这条竞争新赛道上走

得更稳、更好、更有特色。

背景：
今年年底前，京沪高铁将

推出“静音车厢”，愿意遵守相

应行为规范的旅客，通过

12306网站和手机客户端等购

票时可自行选择。12月1日

起，新修订的《上海市轨道交

通乘客守则》将正式实施，其

中新增了针对手机等电子设

备声音外放的禁止条款。近

年来，越来越多的车厢喧哗、

“熊孩子”哭闹和电子设备声

音外放的行为被曝光，车厢

噪音不断引发争议和矛盾。

因此，这些新举措一经推出

就在网络上引发大量关注与

讨论，网友纷纷表示：“非常

期待，建议全国推广。”

@陈雷：“静音车厢”只是

试点，如何落地做实，还需要

循序渐进，不能搞“一刀切”，

要注意将人性化的追求贯穿

始终。服务层面要更加精细

化，考虑更多人的正当需求，

即使相关需求是有差异的、

个性的、多元的。比如，在恪

守公共文明底线的前提下，

为带孩子的乘客提供相应的

空间。

@李喆：设置“静音车

厢”，不意味着在其他车厢可

以肆无忌惮地制造噪音。选

择“静音车厢”相当于订立了

一份契约，相关部门升级服务

的同时，公众也要以相应的公

德标准要求自己。作为旅客，

既然选择“静音车厢”就要遵

守相关规定，不管是在什么

车厢，只要是公共场所，每个人

都要遵守乘车规则、遵守社

会公德，进而推动自律升级。

@顾骏：公共场合尽量不

要打扰别人，是社会文明的

重要标准，在公共场合安静

是非常合理的诉求。未来可

能落地的“静音车厢”不应该

成为“特区”，而是应该起到

示范性作用。

@高卉辰：作为一种新的

服务模式，推行“静音车厢”

还需解决好可能存在的衍生

问题，如“静音车厢”的位置

和票价等该如何设立、如何

制定“静音”标准、怎么处理

不文明行为等。

以新业态推动城市夜经济迭代以新业态推动城市夜经济迭代

““静音车厢静音车厢””值得推广吗值得推广吗

社评

引发关注引发关注

日前，中国人民银

行就《中华人民共和国

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

草案征求意见稿）》公开

征求意见。征求意见稿

首次写入人民币数字形

式，并明确提高金融违

法成本，引发社会关注

和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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